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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桃園市 108年度第 1次文化資產(第一類組)審議會」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 年 3 月 8日(星期五)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地點：桃園市政府 1602 會議室  

參、主席：游副市長建華 

肆、出席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應出席委員 21 人，實到委員 12人，符合「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 

    法」第六條第五項之規定。 

伍、審查討論事項： 

 

案由一、「新屋蚵間石滬群」文化景觀登錄審查 

  審查結果：出席委員 12人，迴避 3人，同意 9 人，不同意 0人。 

  決議：同意登錄為文化景觀，名稱「新屋蚵間石滬群」，種類「農林漁牧景觀」， 

        登錄本體為新屋蚵間石滬群(2、3、6號石滬)，面積共計 40059.9㎡，所

在位置為新屋區蚵殼港段蚵殼港小段 1383-1、1384、1387 地號附近淺坪

海域。     

 

案由二、暫定古蹟「楊梅雙堂屋」文化資產審議 

  審查結果：出席委員 12人，同意 12人，不同意 0人。 

  決議：同意指定為古蹟，名稱「楊梅道東堂雙堂屋」，種類「宅第」，古蹟建物 

        本體為雙堂六橫屋，定著土地範圍為楊梅區高上段 1409、1410(部分)、 

        1411(部分)、1412、1426-47地號，實際定著範圍依地政事務所測量為 

        準。         

 

案由三、「大溪員樹林營區」列冊範圍變更審議 

  審查結果： 

         出席委員 12人，迴避 3人，同意 6人，不同意 3人，達出席委員三分 

         之二同意變更列冊範圍為 011、016、傘徽圖騰，另 016連通廊道於未 

         來再利用得予彈性調整。 

   決議：同意變更列冊範圍為 011、016、傘徽圖騰，016連通廊道適度留設於 

         未來再利用必要時得予彈性調整。 

         

案由四、「中壢警察局日式宿舍群」歷史建築登錄範圍變更審查 

  審查結果：出席委員 12人，迴避 3人，同意 9 人，不同意 0人。 

  決議：審查通過，同意「中壢警察局日式宿舍群」登錄面積變更為 2,310㎡。 

        

案由五、「觀音溥濟宮」列冊追蹤審議 

  審查結果：出席委員 12人，同意持續列冊 12 人。 

  決議：一、持續列冊。 

        二、由文化局進行基礎調查，以利後續文資登錄程序。 


